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徐卫职健函〔2021〕09 号 

 

各县（市、区）卫生健康委，徐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社会事业局，

徐州淮海国际港务区卫健局，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，市卫生监

督所，各有关单位： 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》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》《国家职业病防治规划（2016-2020

年）》及其他职业病防治法规规章对职业病防治信息化建设的

要求，市卫生健康委委托市卫生监督所开发完成了“徐州市职

业健康技术服务机构监管信息系统”和“徐州市职业健康知识

培训考试系统”，现正式启用，各有关单位可在“徐州卫生监

督网”点击“徐州市职业健康信息系统”链接进行使用。具体

通知如下： 

《市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徐州市改革完善医疗卫生行业综

合监管制度实施方案的通知》（徐政办发〔2020〕 80 号）要求，

落实国务院“互联网+监管”要求，推进医疗卫生行业综合监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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信息化建设，建立我市医疗卫生行业综合监管信息平台，实现

动态监管。一期项目为“徐州市职业健康技术服务机构监管信

息系统”，目的是通过该系统，实现对徐州市范围内开展职业

健康技术服务的机构出具的服务报告进行汇总、抽查，后期通

过人工智能、大数据等信息化手段自动分析出我市职业健康领

域存在的风险隐患，为职业健康分类分级监督执法工作提供依

据。二期项目为“徐州市职业健康知识培训考试系统”，目前

已完成电脑端的开发，该系统是市卫健委优化营商环境的重要

举措之一，免费提供给本市范围内的用人单位使用，用人单位

可以通过系统实现对本单位负责人、职业卫生管理人员和劳动

者的职业健康网络化培训，以全面推进我市职业健康培训工作，

提高广大劳动者的职业健康知识水平。 

（一）各地卫生健康委和卫生监督机构要充分认识信息化

建设在职业健康工作中的重要性，积极组织本地区职业健康技

术服务机构和用人单位注册使用，通过该系统及时掌握本地区

职业病危害因素、放射性职业病危害因素种类及检测情况，掌

握本地区职业健康检查和职业病发病情况及用人单位职业健康

培训情况，有针对性地制定本地区职业病防治规划和工作方案。 

（二）各职业健康技术服务机构（包括职业卫生技术服务

机构、放射卫生技术服务机构、职业健康检查机构、职业病诊

断机构、化学品毒性鉴定机构）应积极使用“徐州市职业健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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技术服务机构监管信息系统”，上传本机构自 2021 年 1 月 1

日起出具的报告，市卫健委将定期组织专家随机抽取各机构的

报告进行盲审，对盲审结果进行公示，供我市用人单位在选择

服务机构时进行参考。 

（三）各地卫生监督机构应指定专人负责信息系统的管

理、数据统计等工作，对信息系统提示的本地区职业健康风险

隐患主动进行跟踪和监督检查，对检查中发现的违法行为要严

格依据法律法规的规定进行查处。 

（四）市卫生监督所要定期进行信息系统的维护，保证用

人单位和劳动者相关数据的安全，按计划进行后期系统开发，

为全市的职业健康工作政策制定提供数据支撑，要主动进行信

息系统的推广，充分汇总整理全市的职业健康相关信息，切实

实现职业健康执法工作的精准化、法制化。 

 

 

 

徐州市卫生健康委员会职业健康处 

2021 年 3 月 31 日 


